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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杨 际 平

摘　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不是“贵族”。中国古代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 君 主 独 裁 两 个

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秦始

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汉至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唐律令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 有 性 质。《唐

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 的 现 实。隋 唐

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等都充分证明在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

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 制 已 在 除 农 民 自 耕 外 的 各 种 农 业 生 产 方 式 中 占 主 导 地 位，契 约 租 佃

制十分发达。这证明我国隋唐时期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佃农”，也不是“部曲农奴”，而是法律身份自由

的“良人”。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 率 多 削 我 国 隋

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持的所谓 论 据 都 是 错 误 的。现

在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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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

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① 其立论根据有二：其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

出现”；其二，“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

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后来，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等② 继续发挥、补充、“完善”内藤湖南上述

观点，形成所谓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在世时，并未将其论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的弟子

们在与东京学派的反复论战时，逐渐将他们想象中的唐宋变革概括为“唐宋之际变革论”或“唐宋变

革论”③。二战以后，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赞成“唐宋变革”提法，但主张唐代仍是奴隶制的

古代，宋代则是封建农奴制的中世，此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④。

　

作者简介：杨际平，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①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１９２２年。此据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

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０ １８页。以下引内藤湖南此文，皆出自此。

②　宫崎市定的代表作是《东洋的近世》，中 译 文 见 刘 俊 文 主 编：《日 本 学 者 研 究 中 国 史 论 著 选 译》第１卷《通 论》，第１５３ ２４２

页；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中译文见 刘 俊 文 主 编：《日 本 学 者 研 究 中 国 史 论 著 选 译》第５卷，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年，第１

７１页。

③　［日］池田诚：《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日本史研究》第２４卷，１９５４年）是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专门术语的

论文。

④　［日］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第１３５ 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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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对日、英、美等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都有影响①。我国学者接受“唐宋

变革”这一提法者甚众。虽然也有质疑者②，惜未引起足够重视。
我以为，内藤湖南所论二点，前者属政治体制范畴，后者属社会经济结构范畴。两者对社会性质

变化或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都有决定性影响。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可谓抓住问题的关键③。只可惜，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

代。内藤“概括的唐宋历史观”，其实只是一篇以欧洲中心论为模式写就的抽象论纲。其所论率多削

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史之履，严重背离、歪曲我国的历史实际。其所说的唐宋之

际那些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划时代变革，或者并非发生在唐宋之际，或者史实远非如此。

一、内藤湖南等关于唐宋政治体制的论断不合唐宋历史实际

（一）内藤湖南等将“士族”自定义为“贵族”，不伦不类

内藤湖南说：“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其所谓“贵族”，指的是“士族”。将其时

“士族”指称为“贵族”，是内藤等的“自定义”，既不符合中外古今对“贵族”一词的共识，也不符合士族

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世文献历来就有“贵族”一词，指的是皇室或少数民族首领的亲族子弟，有时也泛指有特

殊身份的权贵（包括因有爵位而有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功臣等）④，其含义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贵

族”，乃至当今一些国家的“贵族”基本相同。古今“贵族”一词既然有其特定的涵意，内藤别出心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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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美的唐宋史学者多接受“唐宋变革”或“唐 宋 转 型”说，但 又 有 所 保 留 或 修 正。如 英 国 学 者 崔 瑞 德（Ｄｅｎｉｓ　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就 认

为：“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并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

切性质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内藤勾画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 发 展 来 说 却 仍 是 站 得 住 脚 的 一

家之言。”（［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 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９页）美国学者包弼德（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称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为“内藤假说”，认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在某些

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

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 民’的 兴 起。”（包 弼

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 想 的 变 化 为 主》，《中 国 学 术》第３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６９ ７２页）郝 若 贝（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Ｈａｒｔｗｅｌｌ）则把重点放在区域与地方精英研究上，其《７５０ １５５０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原载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２［２］，１９８２年，中译文载单国鉞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５
２４６页）即提出：“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面貌在７５０年到１５５０年之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这段时期的 前 五 百 年，中 国 经

济所发生的量变和质变，亦即通常所说的唐、五代至宋初的人口和农业变革是如此显著，以至有些学者将这一称为经济革命时代，而

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它视为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上述分析显示，内藤湖南关于宋代越趋专 制 这 一 观 点 存 在 着 某 种 悖 论。皇

帝对国内大部分区域的直接行政权威其实是变弱了———本来与３０６个州的通讯渠道减少至只有和１８个省的联系。另一方面，皇帝

相对于宰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 各 方 面，历 史 发 展 以 不 同 的 方 向、

不同的速度进行着。……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 根 本 性 变 化，也 塑 造 了 随 后 晚

期中华帝国的特质。”

参见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
２３页；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馀论·对唐宋变革论的看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０４ ５１３页；李华瑞：《“唐宋

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　５期；刁培俊：《“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学术月

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附录《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０ ３５８页。

上引内藤湖南文，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述占了一半以上篇幅。随 后 内 藤 湖 南 还 谈 到 了 选 官 制 度 的 变 化、党 争 性 质 的 变 化、货

币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艺性质的变化等。其中，选官制度的变化，亦属政治体制范围。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

艺方面的变化等，都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不会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

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汉高祖 九 年（前１９９）“徙 贵 族 楚 昭、屈、景、怀、齐 田 氏 关 中”（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６
页）。此“贵族”就是特指原山东六国有世卿世禄的公卿大夫。又如《旧唐书》卷一八○《张仲武传》：“时回鹘有特 勤 那 颉 啜 拥 赤 心 宰

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阳。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人。”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６７７ ４６７８页）此“贵族”亦指回鹘酋长的亲族子弟。再如《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载：“初，（夏）执

中与其微时妻至京，宫人讽使出之，择配贵族，欲以媚后（按：指孝宗成恭夏皇后），执中弗为动。他日，后亲为言，执中诵宋弘语以对，

后不能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８６５１页）此处所说的“择配贵族”，指的就是有封爵的夏皇后外家。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所谓“士族”自定义为“贵族”，就显得不伦不类。
古今中外，贵族都是一种固定的、可以世袭的法定身份。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所谓士族，

不是一种固定的可以世袭的法定身份。魏晋隋唐时期的所 谓“士 族”当 时 亦 称 世 族、势 族、冠 族、右

族、令族、世家大族等，但从未被称为“贵族”。士族是与庶族相对的一个群体，由东汉名士发展而来。
其特点一是多有家学渊源，有文化优势；二是因其有文化优 势 与 较 强 的 社 会 影 响，有 较 多 的 出 仕 机

会。但这不等于说士族子弟都有机会做官，都有机会做大官，都有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①。
我国古代，各种人户的法律地位，一以律令规定为定；各种人户法律身份的判别，一以户籍的籍

注为准。魏晋隋唐律令，严良贱、官民之分，但从未对“士族”或“庶族”进行明确定义。其时户籍、手

实、计账，也都只有官民、良贱之分，亦并无士庶之别②。说明其时“士族”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③。北

魏孝文帝定四海士族以前，所谓士庶，不是政府规定的，而是由社会舆论形成的。既然如此，就不可

能有统一的标准，就难免见仁见智，各说各话④。
“士族”作为一个群体长期存在，但其中的人员构成则不断变动。士族的流动性很大，某个家族，

累官三世以上，并曾居官五品以上，大体上就被视为士族，就有荫亲属免赋役的特权。士族品官的官

职不是世袭的，而是可变动的。其后人如因某种原因，连续几代无仕宦，他就不被视为士族而等同于

一般平民。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言：“事实上在门阀序列上‘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自门阀形成之日就

是如此，士族的等第升降从来取决于‘今朝冠冕’而不是‘冢中枯骨’。”⑤事实也是如此，琅邪王氏（王

导、王敦等）、陈郡谢氏（谢裒后人）曾是东晋头等士族，长 期 把 持 朝 政。南 朝 时 期，王 谢 族 人 虽 无 实

权，但仍常居高位。到了隋唐，王谢后人早已风光不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⑥。南朝

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是行伍出身，除刘裕是低等士族或是庶族尚有争议外，其余

几位都是庶族出身⑦。他们称帝后，门第迅速提升。其子孙就上升为高等士族，如陈叔达、萧瑀等即

是。凡此等等也都是士族不同于贵族的特点。
论者或据晋占田课田令与户调之式认为其时士族都有免赋役等经济特权，其实不然。《晋书》卷

３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人苏洵就说过：“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一四《谱·谱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１页）验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正史传记，我们虽可看到一些士族家族连续数世做官，而且做高官，但其官职并

非世袭的。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较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家族也都湮没无闻了。

南朝梁尚书令沈约说晋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李延寿：《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年，第１４６１页），说的也正是士庶官吏官品高卑“皆可依案”，而不是士庶之别皆可依案。

与此有别，“士人”倒是明确的法律概念。士人有时还有专门的“士籍”。前 秦 时 就 曾“复 魏 晋 士 籍，使 役 有 常 闻”（房 玄 龄 等

撰：《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８９５页）。唐代无“士人”免役的明文规定，但规定了县博士、州县助

教，视流外九品以上，品子任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生，俊士，无品直司人，州县佐使等“并免课役”（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７６页）。上述

这些人，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前代所谓的“士人”。到了宋度宗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十二月辛亥，不知为什么又一次“初 置 士 籍”（见 脱 脱 等

撰：《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９０８页）。

如唐玄宗朝，庶族出身的张说仕至中书令（正三品）、尚书左右仆射（正二品），其子张均仕至刑部尚书（正三品），均弟垍尚宁

亲公主，张说一家“荣盛冠时”（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４１１页）。按唐太宗修《氏

族志》，唐高宗修《姓氏录》的原则，张说一家应为高等士族无疑。但破落士族、谱学家孔至“撰百家类例，以 张 说 等 为 近 世 新 族，剟 去

之”，另一破落士族、谱学家韦述亦支持孔至所为（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孔若思附孔至传》，第５６８５页）。孔 至 据 说 是 南 朝 陈 吏 部 尚

书孔奂的五世孙，陈亡，孔奂子绍安（即孔至四世祖）客居鄠，隋大业末始为监察御史，入唐后为内史 舍 人。孔 至 祖 父 无 闻，父 若 思 仕

至礼部侍郎、卫州刺史。韦述，京兆万年人，司农卿韦弘机曾孙。韦述祖父无闻，父景骏，肥乡令，都是破落士族。破落士族常矜夸旧

门第，傲视新进。孔至、韦述所为，即为其例。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８页。

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曹寅等编纂：《全唐诗》卷三六五，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４１１７页。
《南史》卷七○《循吏传》说“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艰难”（第１６９５页），认 为 刘 裕 是 庶 族。《宋 书》卷 一《武 帝 纪》（北 京：中 华

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页）所列刘裕先祖世系，说刘裕之父翘为郡功曹，祖父靖官至东安太守，曾祖混官至武原令，若此世系基本可靠，刘

裕似乎勉强还算得上低等士族。然《宋书》卷一《武 帝 纪》又 说 刘 裕“家 贫，有 大 志，不 治 廉 隅”，则 其 父 是 否 为 郡 功 曹，又 不 能 没 有 疑

问。萧道成、萧衍父祖官位不显，陈霸先之父 为 布 衣，都 应 视 为 庶 族。其 所 谓“汉 高 帝 弟 楚 元 王 交 之 后 也”“汉 相 国 萧 何 二 十 四 世 孙

也”“汉相国何之后也”“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也”等等都是他们富贵后攀附名人为先祖，自不可信。



二六《食货志》说得很清楚，是品官占田免赋役，不是士族地主占田免赋役。就享受占田荫客的权利

而言，士族品官和庶族品官并无区别。其时，高官固多士族地主，但出身于庶族者也不乏其人①。用

士族的概念代替品官，很不可取。正如无可争辩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

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②。
这里还应指出，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是 地 主 阶 级 内 部 不 同 的 群 体，同 是 地 主 政 权 的 阶 级 基 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经济地位没有什么区别。政治上、文化上则士族占优。因

此形成一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士族高门看不起庶族的情况，南朝就发生过数起士族高官凌侮庶族

官吏（主要是恩幸）的事例。人们或因此认定士庶根本对立，时时处于斗争当中。其实，士庶地主官

僚合作，共同维护封建政权才是主流。如东晋建立之时，庶族出身的刘隗③，与士族出身的刁协，就成

为晋元帝的左右手④。晋元帝倚他们来对付王敦、王导。南朝，寒人掌机要，士族常居高位，士庶之间

也基本相安无事。南朝宋武帝时，小吏出身的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带南济阴太守，“势倾天下”，

太尉王俭就“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⑤王俭称茹法亮为“茹公”，也并无鄙视之意。
隋初，高颎为庶族出身⑥，苏 威 则 出 身 士 族 高 门⑦。史 载：“时 高 颎 与 威 同 心 协 赞，政 刑 大 小，无 不 筹

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⑧两人关系就十分融洽。唐初武德年间，庶族出身的魏徵与士族出身的

王珪同在太子李建成幕下，关系也很融洽。唐太宗 朝 他 们 两 人 又 与 士 族 出 身 的 房 玄 龄、李 靖、温 彦

博，庶族出身的戴胄，“同知国政”，王珪就曾在唐太宗面前盛赞戴胄与魏徵，说“处繁理剧，众务必举，

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⑨。这说明他们关系极融洽，不存在什么

士庶对立。

内藤湖南不仅在“士族”“贵族”的概念运用上完全错误，其有关其时士族情况的所有论断也都是

错误的。如内藤说，六朝至唐中叶以前，“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实
际上，魏晋南北朝非士族出身的高官大有人在。据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统计，西晋时

期，《晋书》传主中高门出仕的９１人，一般士族出仕的８４人，寒门出仕者计５９人。寒门出仕者约占

总数之２５．２％，其中官至三品或以上高官的就有乐广、褚陶、阎鼎、陶侃、何樊、苟晞、范晷、熊远、王

逊、虞预、高崧、魏该、李矩等１３人。其他各史，大致也是如此瑏瑠。汪征鲁划分士庶，将父、祖三世以上

为五品高官者列为高等士族，将父或祖（仅一世）为六品清官以上二品以下者，皆列为低级士族，同时

“亦兼参考与其人有关的文化（经学）、地域、时誉等因素”瑏瑡，这就可能将一些庶族，特别是庶族“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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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下层官吏，特别是州县佐吏，应该是庶族 多 于 士 族。士 族 官 吏 傲 视 庶 族 官 吏，不 与 庶 族 官 吏 合 作 的 情 况

固然有（主要见于南朝“寒人掌机要”时期），但更常见的是士庶官吏通力合作，共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

族”云云，只是一些文人极度夸张的说法，不足为凭。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页。

据《晋书》卷六九《刘隗传》记载，刘隗“父砥，东光令”（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３５页）。刘砥父、祖、曾、高皆无闻，显然

是庶族。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载刁协“祖恭，魏齐郡太守。父攸，武帝时御史中丞”（第１８４２页）。据此可知刁协应是士族。《晋书

·刘隗传》载东晋初，刘隗为丹阳尹，兼侍中，“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 所 建。隗 虽 在 外，万 机 秘 密 皆 豫

闻之”（第１８３７页）。可见，刁协与刘隗关系十分密切。

李延寿：《南史》卷七七《茹法亮传》，第１９２９页。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载：“高 颎 字 昭 玄，一 名 敏，自 云 渤 海 蓚 人 也。父 宾，背 齐 归 周，大 司 马 独 孤 信 引 为 僚 佐，赐 姓 独 孤

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７９页）所谓“自云渤海蓚人也”显然是高颎富贵后攀附名门的说法，《隋书》作者并不相信，而姑录

之以存一说。高宾以上皆无闻，显然是庶族。

苏威，父苏绰，为西魏度支尚书，祖父苏协，武功郡守，苏协以上也是“累世二千石”（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３８１页），显然是高等士族。

魏徵等撰：《隋书》卷四一《苏威传》，第１１８６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王珪传》，第２５２９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６１ ４７０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６９页。



（如东汉陈寔等）划为一般士族，甚至高门。如刘隗，据《晋书》卷六九《刘隗传》，刘隗祖父以上无闻，

仅父为东光县令，只能算庶族。所谓“楚元王交之后也”云 云，乃 其 攀 附 名 人 为 远 祖 的 伎 俩，不 足 为

凭。如果严格审视上述各人的父、祖、曾、高数世，他们都只能算庶族。同理可证，如果从严掌握，汪

征鲁先生统计的士族任高官的比例就要降低，庶族仕宦与任高官的比例就会大幅提高。但即使按汪

征鲁现有统计，亦可见内藤所谓六朝至唐中叶以前，“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不合历史事实。

内藤湖南又说：“唐太宗成为天子时，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第一流的世家是北方的博陵崔氏和

范阳卢氏，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世家分级，即使天子的威力亦不能改变。”内藤

此言又大错特错。事实恰好相反，不是别人，正是唐太宗以皇权的力量强行改变了各地士族的分级，

把李唐皇族升为第一等，把崔氏降为第三等。

二十年后，显庆四年（６５９），唐高宗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又一次强行改变了士族分级。唐

朝以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４９５）也曾以法律形式规定士族序列。对此，士族们除心怀不满外，

皆无可奈何。

内藤湖南又说：“南朝亦一样，王氏、谢氏 等 世 家 远 比 天 子 受 人 重 视。”内 藤 此 论 应 该 是 从“王 与

马，共天下”的说法而 来，但 他 疏 于 考 证，对 东 晋 南 朝 史 事 不 甚 了 解，所 以 又 把 许 多 事 情 都 说 错 了。
《晋书·王敦传》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

与马，共天下。’”①此事《晋书·王导传》有更详细的记载：

　　时元帝（按司马睿称帝后号晋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

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

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

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

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②

可见，“王与马，共天下”之事发生于东晋建立之前，早于南朝（４２０ ５８９）开始１００多年。时司马睿还

只是以宗室嗣王名义，作为东海王越的部属，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镇守建康，既不是

皇位继承人，更不是“天子”。时王氏兄弟远比司马睿受人重视，很正常。内藤就此说“南朝亦一样，

王氏、谢氏等世家远比天子受人重视”，时间与人物身份全搞错了。

还要说明的是：１．“王与马，共天下”是 暂 时 的。一 旦 司 马 睿 在 江 东 站 稳 脚 跟，他 就 不 会 允 许 他

人，哪怕是曾经的“挚友”与其“共天下”。事实也是如此。司马睿一称帝，就任用亲信刘隗为侍中、刁
协为尚书令，以防范王敦、王导，并命刘隗、戴若思分别领兵镇淮阴、合肥，“名为讨胡，实备王敦也”③。

王导、王敦对此也心知肚明。史载“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④。随后便爆发了王敦

起兵、兵临建康之事与二次起兵之事。只是因为王导并无擅自废立的野心，坚守为臣之道，司马氏与

王导一支的关系才得以维持下去。王敦一支则因王敦叛逆兵败身死而从政治舞台彻底消失。２．士

族官僚与皇权虽存在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的关系，但相较而言，士族官僚对皇权的依赖远超过皇权对

某家士族官僚的依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可以着重依靠士族官僚进行统治，也可以着重依靠庶

族官僚进行统治，可以着重依靠某家士族家族进行统治，也可以着重依靠别家士族家族来进行统治。

但对士族家族来说，其士族地位的保持与发展，就全赖于皇权，别无其他选择。正因为如此，南朝时

期，有数起士族凌侮庶族官吏（主要是恩幸）事件，却绝未见士族凌侮皇权情况，除非该士族家族强大

５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２５５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１７４５ １７４６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大兴四年（３２１）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８８８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２５５６页。《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亦载“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第１７４９页）。



到可以取皇权而代之。东晋南朝时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与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就很懂得这个道理，所

以对皇权常怀敬畏之心。建武二年（３１８），“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

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永昌元年（３２２），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

兵。史载：“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

待罪。”①

陈郡阳夏士族谢安出仕时，东晋已建立四十年，在江东已站稳脚跟，所以谢安出仕时，所受的礼

遇不及王导。东晋太元八年（３８３）淝水之战，谢安以中书监、侍中、录尚书事、征讨大都督等身份从容

应对，以少胜多，大破苻坚的后秦军队，东晋转危为安。谢安因此进拜太保。谢安虽立奇功，却不敢

居功。“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②。因谢安对

东晋宗室王司马道子采取避让态度，且谢安与其侄谢玄、弟谢石三五年内又都先后去世，所以谢氏在

东晋王朝就没有惹出什么大风波。

东晋政权对王氏与谢氏大体上都很尊重，南朝政权亦然，但对阻碍他们夺取政权或不与他们合

作的士庶官僚，刘裕、萧道成们又都不会轻饶。如刘裕创建刘宋政权时，谢安孙谢混，“以党刘毅诛，

国除”③。另一孙谢澹，则得到很高的礼遇，“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④。萧道

成代宋时，王导六世孙王逊，“为晋陵太守，有怨言”，被萧道成所杀，其亲兄王俭则很受礼遇，历任尚

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卫军将军等职。不过，时寒人掌机要，这些士族高官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只是

政治上的装饰品。王俭就“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⑤。王导、谢安的后人们大体上

也都很小心谨慎，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如王导三世孙王僧虔，“善隶书”，宋孝武帝也善书法，王僧虔

就为此“不敢显迹……以此见容”。到南齐太祖萧道成时，萧道成也“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萧道

成曾与王僧虔赌书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萧道成笑曰：“卿

可谓善自为谋矣。”⑥王俭亲弟王逊，建元（４７９ ４８１）初为晋陵太守，宋齐更代时，“有怨言”，“俭虑为

祸”，便亲自告发了他的亲弟王逊，导致其亲弟被杀⑦。此类事，谢安后人也发生过。南齐 建 武 五 年

（４９８），齐明帝屠杀宗室十王，南东海太守谢眺岳父王敬则一家忧怖无计，谋拥兵自保，谢安后人谢朓

竟也告发此事，害了王敬则一家⑧。以上事实都说明，南朝时期的头等士族王氏、谢氏，始 终 战 战 兢

兢，如履薄冰似地依附皇权，说他们“远比天子受人重视”，远非事实。

内藤湖南又说：“孟子曾分卿为异姓的卿和贵戚的卿，后者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主如果不听

则更换君主。这种事情不单见于上古，在中世的贵 族 时 代 亦 屡 见 不 鲜。”又 说：“君 主 是 一 家 的 专 有

物，这一家连外戚、仆从也包括在内，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或实行弑逆。六朝至唐弑

逆废立多见，正在于此。……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

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君主的地位相对于贵族时代更为安全，要废立亦不容易，弑逆在宋以

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可以证明。不过元代是唯一异例。”

内藤湖南这里所说的“贵族”与其前头所说的“贵族”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内藤前头所说的贵族，

是他自定义的“贵族”，亦即“士族”。这里所说的贵族，是传统意涵的贵族。两种概念的贵族，混合使

用，显得十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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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１７４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２０７４ ２０７６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混传》，第２０７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２０７７页。

李延寿：《南史》卷七七《茹法亮传》，第１９２９页。茹公指茹法亮，庶族小吏出身，萧道成等的亲信。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５９１ ５９２、５９６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４３８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４８５ ４８６页。



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逻辑的混乱。内藤湖南说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这一家连

外戚、仆从也包括在内”；又说：“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这一时期，君主究竟

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还是贵族一家的专有物？是哪一种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又是哪一种贵族一家

的专有物？恐怕连内藤自己也说不清楚。

究其实，我国从秦汉至明清帝制时代，因皇权高于一切，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所在

多有。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篡夺后周政权所致。明朝建文帝（１３９８ １４０２）时候的“靖难之役”，明

景泰八年（１４５７）的英宗“南宫复辟”，也都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弑逆篡夺之事，绝不像内

藤所说的那样：“弑逆在宋以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内藤说：贵戚的卿“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
主如果不听则更换君主”，此类事在所谓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贵族时代”，“亦屡见不鲜”。笔者

寡闻，似未见其例，更说不上“屡见不鲜”。至于说“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这一家连外戚、仆从也包括

在内，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或实行弑逆”。西晋的八王之乱与南朝宋、齐、梁皇室内部

的皇位之争，基本上可以对上号，明朝的“靖难之役”与英宗的“南宫复辟”，基本上也可以对上号。之

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此类弑逆事件，从来都不是皇家家族的集体决定，而只是篡位者与被篡位

者双方博弈，其他皇室成员以及外戚等，常常不过是被牵连进了权力的争斗之中。
（二）从秦汉到明清，我国都是君主独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史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两个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

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

国以后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自称皇帝，然后就是废分封，立郡县。所谓废分封，就是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制。

从秦始皇自称“皇帝”时起，皇帝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

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①。皇帝依靠一整套严密的官僚机构（包括宰相）来治理国家，但归根结

蒂，这套官僚机构（包括其中的谏官系统）是皇权统治的工具。皇帝 可 以 放 手 让 宰 相 与 大 臣 治 理 国

家，也可以力排众议，独断独行。皇帝对任何既有的政府机构都有兴废之权，对任何臣下都有生杀予

夺之权。许多被内藤断定为宋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情况，如“任 何 人 要 担 任 高 职，亦 不 能 靠 世 家 的 特

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天子一人 所 有，其 他 任 何 大 官 均 不 能 有 全

权，君主绝不将职务的全权委与任何官吏，官吏亦因而不再负起其职务的全部责任”，“不管宰相权力

有多大，若令天子不高兴，他们便会忽然受到废黜，成为平民 甚 至 犯 人”，“地 方 官，不 管 地 位 如 何 良

好，只要君主一纸命令，职位便简单地交替”，“（明代）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

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等等，实际上都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常态。

相关记载所在多有，只是因为不合欧洲中世王权衰弱时期的常规，内藤湖南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关于皇帝的尊贵，东汉蔡邕《独断》曾有概括的描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

陛下。……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昩死言。”②唐朝柳宗元对皇帝与臣僚的关系也有一段精彩描述：
“汉知孟舒于田叔……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③蔡邕所说的皇帝“独断”，无疑就是皇

帝独裁。秦汉以降皇帝的此种威权，恐非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专制王权所能比。

许多被内藤认定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特有的现象，只是他对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历史

的向壁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如内藤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所谓贵族政治时期，“君主是贵族

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内藤说的

７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５８页。

蔡邕：《独断》，《蔡中郎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６３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９ １４２页。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论·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７页。



这种情况，很适合西欧中世纪情况。如法兰克王国于克洛维之后，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分为奥斯特

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三个主 要 部 分，彼 此 进 行 四 十 多 年 混 战（５６７ ６１３），后 来 虽 又 共 戴 一

王，但王权依然软弱。６１４年，国王克罗退尔曾颁布敕令，承认大贵族在战争中获得的一切土地以及

行政、司法等特权，并同意伯爵由本地贵族中选派，克罗退尔就是通过对贵族的这种让步，暂时赢得

贵族的支持。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皇权高于一切，根本无须征得士族或者贵族的同意，

才得以推行其政治。
欧洲中世纪王权衰弱时期，贵族常常公开联合，对抗国王。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君主独裁

时期，士庶大臣除非力量足够强大，且决心取皇权而代之，绝不敢如此妄为。士庶大臣平时甚至不敢

过多来往，生怕被扣上朋党的帽子。隋文帝时，卢恺有才干，深得隋文帝赏识，苏威也是隋文帝重用

的大臣，只是有人控告卢恺与苏威“朋党”，卢恺就因此被罢官并剥夺爵位，顿时变成普通百姓①。

内藤湖南说：“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所以有隋文帝、唐太宗等英主出现。”此

说实难以理解。内藤湖南还以三省为例，认为“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又说：“唐代在政治

上有三个重要机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在形式上，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代表官吏舆

论，即贵族的舆论。但因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

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中，亦非常友好，并非下命令一样。”“唐代宰相全部出自贵族阶级，他们一

旦得位，即使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力。”
内藤湖南的这些说法显然有悖隋唐历史现实。实际情况是，隋唐宰相出身庶族者大有人在。隋

朝名相高颎、李德林，唐高祖宰 相 刘 文 静，唐 太 宗 朝 宰 相 魏 徵、温 彦 博、戴 胄、李 、张 亮、马 周、张 行

成、刘洎、岑文本、侯君集等，高宗朝宰相杜正伦、岑文本、来济、刘祥道、李敬玄、孙处约、乐彦玮、赵仁

本、李义府等，唐玄宗朝名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也都是庶族出身，都谈不上是士族、贵族②。

内藤湖南说唐代三省中，“门下省代表官吏舆论，即贵族的舆论”，也是想当然。究其实，三省的权力

都是来自皇帝，三省机构都是皇帝的统治工具，服务于皇帝，绝对服从皇帝。三省的分工只是国家统

治机器在职能上的分工，根本不存在哪一省代表皇帝，哪一省代表官吏的问题。门下省对中书省的

拟议虽有审议权、封驳权，但其意见是否被采纳，则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皇帝不仅可以不听臣下

的意见，而且可以立即解除忤旨官员的官职，乃至立即诛杀忤旨官员。要言之，各级官员，不论职位

高低，都只是皇帝的臣民，最终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意志。至于说唐代“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

中，亦非常友好，并非下命令一样”云云，显然也只是内藤湖南以西欧中世纪王权衰弱的情况来想象

我国的唐代，毫无根据。
且举两个反例。《旧唐书·刘洎传》载：“太 宗 征 辽，令 洎 与 高 士 廉、马 周 留 辅 皇 太 子 定 州 监 国，

……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

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 宗 以 其 妄 发，颇 怪 之，谓 曰：‘君 不 密 则 失 臣，臣 不 密 则 失

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贞观）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

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臃，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

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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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事详《隋书》卷五六《卢恺传》，第１３８４页。

刘学沛《从唐朝宰相看士族地主与寒门地主的合流（论纲）》一文说：“检两《唐书》和《唐会要》，唐代宰相共３７６人，如不将秦

王李世民……６人计算在内，则实有宰相３７０人。其中４人（李景谌、韦什方、张嘉福、任铭）由于资料缺乏，不能确知其生平，其余宰

相就家世而言，出身士族地主的为２１７人，出身于寒门地主的为１４８人。……唐代３１％以上的宰相来自寒门。”（载中国唐史学会编：
《中国唐史学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２页）笔者以为，因士庶之分，并无明确标准，故其统计只能权作参考，但从中亦

可见唐代出身庶族宰相之多。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第２６１１ ２６１２页。



《旧唐书·张亮传》载张亮在相州曾对亲信术士程公颖言：“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

起，公以为何如？”又曾与公孙常言及张亮“名应图箓”事。“（贞观）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

言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颖及常证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见诬耳。’又自陈佐命之

旧，冀有宽贷。太宗谓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议其狱，
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①

唐太宗号称英主，竟连续两年制造冤狱，诛杀宰相。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宰相共约３７０人，其中

被朝廷杀害（包括赐死、赐自尽、自杀、下狱死、死于贬所等）就有５４人，占宰相总数的１４．６％。于此

亦可见，唐代天子对臣下绝非如内藤所说的那么“友好”！
内藤湖南又说：“唐代各地方官大多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更显然是将唐代中国地

方官比附为西欧中世纪王权衰弱时期的贵族地方官。内藤湖南怎么也弄不明白，欧洲中世纪的国情

与秦汉以降我国基本国情完全不同。欧洲中世纪，如９　１１世纪的法国，封建王权十分软弱，王室领

地仅限于巴黎一带，其他地区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领有这些封土的公爵、伯爵们，确实“习惯保有

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他们甚至有权单独宣战媾和，铸造货币，行使司法审判权，国王无力过问。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军政大权、财 政 大 权 等 全 归 中 央，地 方 主 官（如 郡

守、都尉、刺史）都由中央任免。入隋以后，连地方主官的僚佐也由中央任命。州（郡）当局每年还要

派计吏或朝集使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中央检查，中央政府也经常派员巡察地方，地方官的权力非常

有限。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古代地方官最忌讳的罪名就是擅权、僭越与朋党。
前面谈到的刘洎之死，其祸根就是因为他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诛

杀大臣，权在皇帝。刘洎虽身为奉命留守 的 宰 相，随 口 说 了 句 大 话，都 难 免 一 死。一 般 地 方 官 倘 若

“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岂不就要被灭族！

内藤湖南说：“宦官称为天子的仆从，但唐代宦官 是 天 子 家 族 中 有 影 响 力 的 一 员，所 谓‘定 策 国

老，门生天子’。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

力亦随之全失。”又说：“唐宋时代的朋党虽都喧闹一时，但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

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其实，无论是唐代或是宋明，宦官的权力归根结底都

是来自皇权，一旦恩宠衰退，权力亦随之全失；唐宋的朋党，也都是既有权力斗争的一面，又可能包含

政见的分歧。内藤说“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不合事实，牛僧孺、李宗闵等就不是士族、贵族。说“唐

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更是天方夜谭，明显歪曲历史。开成四年（８３９）唐文宗就称

宦官为“家奴”②。“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云云，乃宦官头目杨复恭被唐昭宗强制“致仕”后，给其亲信

守亮信中发泄的怨言③。后来杨复恭与守亮皆因拥兵抗命，被“枭首于市”。内藤湖南竟以此为例说

明“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实在太离谱！

究其实，唐后期的宦官之祸与朋党斗争，与所谓的士族政治、贵族政治，早就没有直接关系。众

所周知，曹操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到曹丕时，鉴于东汉末战乱，人口流移，乡举里选难以进行的

社会现实，采纳东汉庶族名士陈寔孙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选“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

本州、郡、县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各地的士人，作出品（等级）、状（中正官对士人德才

的评语），供吏部选官参考。即如《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所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
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行之既久，中正官多为士族士人担任，被评为上品的也

多是士族，因而出现统治集团上层多为士族的局面。

９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第２５１６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仇士良传》，第５８７４页。

信中云：“承天是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不要进奉。吾 于 荆 榛 中 援 立 寿 王，有 如 此 负 心 门 生 天 子，既 得 尊 位，乃 废 定 策

国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恭传》，第４７７５页）



南北朝后期，士族势力衰落①。随着北方的趋于统一，选官制度逐步发生了变化，西魏时，苏绰替

文帝元宝炬起草的“六条诏书”就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②《通典》卷一四《选举

二》因此说，“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北周不再任命中正官，实际上放弃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度③。北

齐政权对原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也进行了调整改革，采取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④。北

齐、北周选官制度的变革，不仅为废除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也开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先河。到隋文

帝开皇三年（５８３），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命地方长官每岁贡士若干人，士族因此失去了在政治

上占优势的基础条件。到隋炀帝“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开始。这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它酝酿于西魏、北齐、北周，开始于隋，至盛唐已经定型。科举制

的最终取代九品中正制，加速了士族门阀势力的衰亡⑤，促使唐代士庶的进一步合流。

隋唐时期，士庶既已基本合流，则其时的党争、宦官专权等就自然与所谓“士族政治”“贵族政治”

无涉。内藤湖南说“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的。这一制度到了宋代王安石时代再次一变”，乃是强为

之说，毫无说服力。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科举制下考贴括就是贵族的，考经义就不是贵族的，考诗

赋就是贵族的，考策论就不是贵族的。更何况，唐代科举也考经义与策论。

二、内藤湖南等关于唐宋社会经济结构的论断不合唐宋历史实际

内藤湖南强调：“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

到解放，由国家直辖。”他之所以强调人民“由国家直辖”是因为西欧中世纪实行分封制，国王名义上

是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只管得到自己封地上的臣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

附庸”。直到中世纪后期，王权强大、贵族势力衰弱之后，国王才有可能将全国大部分户口置于自己

控制之下，才有可能编制全国户籍。

中国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甚至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诸侯国就已经设有户籍，置民户于自己

直接控制之下。《史记·龟策列传》载，宋元王二年（前５３０），宋元王要泉阳令查找该县渔民豫且所

在，“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⑥。这说明不迟于战国时期，

宋国已有很完善的户籍制度，这比内藤说的隋唐时期，早了近千年。秦国也早就有完善的户籍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即记秦献公十年（前３７５）“为户籍相伍”⑦。此后，户籍制度绵延不断。即使是

国家不统一，数个政权并立时期，也都有各自的户籍制度。
此类资料不胜枚举，史书留下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户口数据，就是各个历史时期政府直辖民户的

确证。２０世纪初，敦煌发现了一批西凉、西魏与唐代的户籍资料。近几十年来，里耶秦简、湖北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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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兹全先生就认为：“‘士族’起于东汉末，盛于魏晋南北 朝，衰 于 唐。”（林 立 平：《唐 代 士 族 地 主 的 衰 亡 过 程———几 件 敦 煌 谱

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注１引何兹全先生语）。唐长孺先生亦指出：“门阀制度趋于消灭是南北朝后期的共

同历史倾向……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特殊表现形式的，以中正品第、州郡辟举、仕宦清浊等为具体内容的门阀制度之趋于消失，诚然反

映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深化，同时也反映了门阀大族业已丧失和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从而表明地方势力的削弱……门阀现象作

为一种社会存在还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其 流 风 余 韵 还 要 存 续 一 个 相 当 长 的 时 期。”（唐 长 孺：《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史 三 论》，第３７０
页）。田余庆等先生也指出：“到南北朝后期，寒人力量进一步壮大，与士族界限基本泯灭，寒人的 称 呼 也 因 此 消 失。”（田 余 庆、戴 逸、

彭明：《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页）

令狐德棻：《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３８６页。

黄寿成：《北周政权是否实行九品中正制？》，《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黄寿成：《北齐政权选官制度辨析》，《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即指出：“大抵从南北朝后期 以 来，旧 门 阀 的 衰 弱 是 一 种 历 史 倾 向，尽 管 有 的 已 经 衰 弱，有

的正在衰弱；有的衰弱得急遽，有的衰弱得缓慢。旧门阀日益脱离乡里，丧失他们固有的或者说使他们得以成为门阀的地方势力，不

论江南、关中、山东和代北诸系，无不如此。”（第３７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第３２３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８９页。



纪南松柏汉墓、安徽天长市纪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吐鲁番洋海四号墓地等

又出土了许多秦国户籍、西汉户籍资料、东汉户籍、孙吴户籍、前秦户籍等。西欧中世纪９　１１世纪

的英国、法国，像９世纪法国圣日耳曼修道院的“土地清册”与英国国王１０８６年编成的土地清册（俗

称《末日审判书》）那样的全国土地人口清册难得一见，而在中国，类似资料，绵延不断，所在多有。这

正是秦始皇废分封，普遍实行郡县制后，中国国情与西欧中世纪迥异之处！内藤等生前未能见到唐

代以前如此大量的户籍类资料，妄言“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尚属

情有可原，但至少说明，内藤有关魏晋南北朝、唐、宋社会经济结构的许多论断，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再谈中唐赋税制度的改革。内藤湖南说：“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

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

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不再受到土地束缚，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此

说错误甚多，硬伤迭见。首先应该指出，两税法下，田亩税的本色是斛斗（即粮食），居人之税（即归并

后的户税）的本色是钱。实际执行时，常将一定比例的户税钱折成绢帛，从未见以钱代地租者。内藤

将两税法下折纳的情况说反了。其次，至于说劳动者被束缚于土地，我以为两种税制都一样。两税

法的定税原则之一就是“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①。老百姓不是更易离开土地，而是更难离开土地。

究其实，束缚农民于土地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只要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状况就不会根本改变。再次，大量的魏晋南

北朝隋唐户籍确切证明：租庸调法下的编户齐民，都是法律身份自由的“良人”，绝不是“部曲农奴”，

更不是“奴隶佃农”。就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而言，无论是秦汉田租、口赋、力役制下，抑或魏晋南北

朝至唐前期的租调制下，或者两税法下，都一样是“良人”，而非部曲、奴婢。

再谈唐代所谓的土地分配制度问题。内藤说：“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

大异其趣。……土地分配制度等亦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

土地私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内藤湖南说的“土地分配制度”应即指今人习称的所谓“均田制”。其

实，唐人并无“均田制”“均田令”之说，而只说“田令”如何如何。不仅如此，唐人还直截了当地否定唐

代有什么授田之制。

元和三年（８０８）科举对策，策问是“周 之 授 田 有 经 制，汉 之 名 田 有 恒 数，今 疆 畛 相 接，半 为 豪 家。

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

皇甫湜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是：“臣闻：古之道不可变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纣、

周之幽、厉，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乱。我太宗、元（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

元之际，不授田而均，不名田而赡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闻，一吏之犯得以诛，由此致也。

是政之举，化之成，则田自均，人自赡，而天下陶然化矣。”②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唐代有均田之制的说

法。皇甫湜的对策符合唐代土地制度的实际情况，得到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资料与１９９９年根据宋

天圣令所附唐令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印证。

过去因为传世文献只载《唐令·田令》有关授田与土地还授的若干规定，而不载《唐令·田令》关

于初授田与“土地还授”时，如何进行户内调整的规定，致使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传世文献片面记

载的那些授田规定都得到切实实施，并进而误认为其时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１９９９年根据宋天

圣令所附唐令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③，使人们对《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有了全新的认识。

原先围绕所谓“均田制”实施状况的许多争论，也就因此迎刃而解。原来《唐令·田令》不仅有给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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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３４２１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五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１８页。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 究 所 天 圣

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３８５ ３８９页。



授田的规定，同时又有如何处理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如《唐令·田令》第２条后款规定：“先有永业

者通充口分之数”；《田令》第２７条后款规定“其退田户内有合进 受 者，虽 不 课 役，先 听 自 取，有 余 收

授”；关于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还授，《唐令·田令》第３０条也是既规定“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
又规定“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就其明文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土地还授之

际先在户内进行调整而言，《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土地登记制度。

过去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唐初荒田很多，有足够的土地可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整复原后的

《唐令·田令》第３４条即明确规定：“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

听。……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其私田虽废三年，主欲自佃，先尽其主。限满之日，所借人

口分未足者，官田即听充口分……私田不合。”①也就是说，只有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②，私荒田只能

让无地农民借耕（期限三年），不能用来授田。私荒田都不能用于“授田”，那么百姓在耕的田土就更

不能用于授田。这就明确表明，《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完全不触动原有的土地所有制（既包

括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包括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民户可能因此得到部分公荒废地这一点而言，《唐

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垦荒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限田制度。这也就证明了

《唐令·田令》设计的 那 种 田 制，表 面 上 虽 有 一 些 土 地 国 有 色 彩，实 际 上 不 改 秦 汉 以 来 土 地 私 有 的

现实。
其实，唐律令本身也已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唐律》卷一二《户婚律》“诸盗

耕种公、私田”条、“诸妄认公、私田”条、“诸在官侵夺私田”条，其所说的“公田”专指“官田”；其所说的

“私田”就是指百姓田（既包括民户户籍、手实中的永业、口分田，也包括其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
上引新近复原的《唐令·田令》“诸公、私田荒废”条甚至还明确承认私荒废地的私有权。应该说，唐

律、唐令关于百姓田即“私田”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不容置疑。

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唐宰相李元纮在反对利用关辅废弃职田置屯时也明确说：“今百官所退职田，
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③在封建时

代，最高统治集团持如此明晰的土地产权观点实在难能可贵，它与南 宋 宰 相 贾 似 道 的 强 行 派 买“公

田”适成鲜明对比。凡此等等都说明，不迟于唐前期，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就为政府明确承认，不必待

两税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

内藤湖南论述重点放在政治体制分析 方 面，较 少 涉 及 经 济，完 全 未 涉 及 庄 园 制 与 租 佃 制 问 题。

而其弟子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从部曲走向佃户》则把重点放在庄园制与租佃制问题上。其中

心思想是：“屯田制和由此派生的唐代均田制，不过是仅在天子庄园 中 实 行 的 有 期 限 的 土 地 再 分 配

法，与此并行的是有势力的贵族豪门的大土地庄园”；“中世……应该看作是庄园时代，大土地占有盛

行的时代”④。在商品经济的攻势下，“中世的庄园制度不得不逐渐崩坏。……庄园主找到的较佳办

法，是解放部曲，将土地按契约，贷与答应上交最大的地租者。这样，中世的隶农（部曲）得到解放，佃
户代之而起。……大概入宋不久，到了真宗左右，部曲制度彻底消亡”⑤。

宫崎市定此论也是以欧洲中世纪的模式来改写中国古代史。欧洲中世纪一些国家盛行与采邑

制密切相关的庄园制。欧洲庄园制形成于９世纪，１１世纪后期至１３世纪达到鼎盛，１４、１５世纪随着

王权的强大，逐渐瓦解，但即使在欧洲，也并非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盛行庄园制，也并非所有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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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田令》亦为过去所见的传世文献所不载。
《唐令·田令》第４３条规定，“诸公廨、职分田等，并于宽 闲 及 还 公 田 内 给”。这 就 意 味 着，各 州 县 的 还 公 田、官 荒 田，首 先 要

用来满足给授公廨田、职分田的需要。经此扣除后，可以用来给民户授田的官荒田、还公田就极其有限了。对于许多州县来说，就可

能几乎为零。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第３０７４页。
［日］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５卷，第３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第１７３页。



都组织为庄园。庄园有其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英国１０８６年的《土

地赋役调查书》、１２７９年的《百户区卷档》等资料就留下当时庄园的统计资料，使我们得知当时什么

地区，有多少个庄园，分别名叫什么，各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劳动力，谁拥有这些庄园。各国国王都曾

专门针对庄园问题颁布过许多敕令或特许状。庄园设有庄园法庭，政府官员不能随意进入庄园。

宫崎市定笔下的所谓中国庄园，只是大地产的同义词，没有什么组织形式，既不是独立的生产单

位，也不是独立的计税单位。宫崎市定当然无法举证当时我国哪个州郡有多少庄园，各有多少土地，

多少劳动力，税负如何？它如何建立，又何时解体？

实际情况也只能如此，我国自秦始皇废分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就不存在与领主制

密切相关的庄园制。我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也并无“庄园”一词。历代的户籍、手实以及税租簿

等官方档案资料亦未见有庄园的记载。唐代传世文献与敦煌出土文书才有“庄园”提法，但唐代的所

谓“庄园”明显只是“田土”的同义语。不仅自耕农少量田土习称为“庄园”，诸道将士的少许田土习称

为“庄园”，甚至连传说中卖身葬父的董永的少许田土也叫“庄园”。此类“庄园”自然没有什么特定的

内涵，与欧洲、日本的庄园亦毫无共同之处，与奴隶制、封建制、农奴制等等更无必然联系①。

宫崎市定说唐宋间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从部曲走向佃户，也严重背离唐宋历史实际。秦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良贱等级制度社会。“良”包括官民，其“民”就是身份自由的平民百姓、编户齐

民。秦汉时期的“贱”，指的就是奴婢。魏 晋 南 北 朝、隋 唐 时 期 则 包 括 奴 婢、部 曲 等。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北方“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②，南方也有“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之说③。

这说明当时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

时期的奴隶。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生命毫无保证，完全不算“人”。秦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时期的“奴婢”则兼具“物”和“人”双重性质，奴婢主不能随意杀害奴婢。魏晋南北朝、隋唐

时期，“部曲”也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其法律地位大体上处于奴婢与良人之间，部曲大都由奴婢放

免而来。奴婢的放免，有两种情况：一是径直放免为良人；一是虽然免除奴婢身份，但未离主家，且仍

供主人使役。后者即所谓“部曲”④。部曲、客女作为法定的贱口名称大致盛行在北周时期⑤，存在的

时间很短，人数也不多。入隋以后，俗谚云的“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便成了“古人云：耕当问奴，

织当问婢”⑥。这说明“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已变成隋唐时人的历史记忆。隋炀帝除妇人、奴婢之课

时，也顺带除部曲之课⑦，说明其时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作用都已不大。
《唐律》关于部曲有许多具体规定，主要因袭过 去 规 定 而 来，已 经 严 重 滞 后 于 当 时 的 社 会 现 实。

唐代，由于政府实施限奴政策，减少战俘转化为奴婢，减少籍没罪犯家口为奴婢，并严禁抑良为贱，奴
婢来源逐渐枯竭，部曲数量亦随之大减，“所谓部曲之类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了”⑧。即

如张泽咸先生所反复强调：“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

他们是农奴了”；“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文书都没有具体资料说明部曲是唐代的农业劳动者，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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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论参见杨际平等编著：《中国经济通 史》第 四 卷《隋 唐 五 代 经 济 史》第 五 章 第 三 节《唐 五 代 文 献 所 见 的“庄”“庄 宅”“庄 田”
“庄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刘红运：《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０年

第２期；刘红运：《隋唐五代传世文献所见的“庄”“庄田”“庄宅”“庄园”释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魏收等撰：《魏书》卷六五《邢蛮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４４５页。

魏收等撰：《魏书》卷九七《岛夷刘裕传》引沈庆之语，第２１４０页。

本文所论者即指这一种部曲。唐五代，军中部属也仍常称为“部曲”，那是另一种含义之部曲，基本上与等级制度无涉。

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６页。

李延寿：《北史》卷七七《柳彧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６２３页。

魏徵等撰：《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６８６页。

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１页。



农奴说实际是无从谈起”①。
宫崎市定说“依附于主人家户籍”的中国部曲不受政府干预②，也不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南北朝

隋唐，部曲没有自己的户籍，而附在主人家良口之后，但这不等于说部曲不受政府管控。实际上，户

籍本身就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既然登记入籍，就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如果部曲犯法，政府照例会

追究；部曲若受到他人侵害，政府仍然会依法给予保护。特殊情况下，政府甚至可以按籍征发奴婢、
部曲。秦汉以后的中国，除非是匿户、匿口，没有谁可以不受政府管控。

宫崎市定说：“中世贵族的庄园……将土地按契约，贷与答应上交最大地租者。这样，中世的隶

农（部曲）得到解放，佃户代之而起。……大概入宋不久，到了真宗左右，部曲制度彻底消亡。”③此说

也严重背离了唐代历史实际，颠倒了时间顺序。隋唐政府从未有过大批解放部曲的举动。私人部曲

主是否允许放免的奴婢离开主家因人而异，也绝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唐代部曲趋于消失的根本原

因，不是因为得到部曲主的解放，而是由于唐代种种限奴措施导致奴婢来源的趋于枯竭，同时也导致

部曲来源的枯竭。如前所说，即使在唐前期，部曲的数量也极少，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唐代的佃农也

不是由部曲转化而来。佃农的主体是法律上具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浮客。部曲制消失

于唐，而租佃制的出现却其来久远。《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是租佃

制，汉武帝时的“内史稻田”出租④，也是租佃制。东汉末，曹操大兴民屯，“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

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⑤，也都是租佃制。
不迟于唐前期，租佃制便成为除农民自耕外最为普遍的农业经营方式。唐代，公廨田与职分田

绝大多数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四月明令“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四至顷亩造

帐申省，仍依元租价对定，六斗已下者依旧定，以上者不得过六斗”⑥。
逃户在原籍的田产，也常被乡里有司出租充租课。唐睿宗唐隆元年（７１０）七月十九日敕就规定

“逃人田宅，不得辄容买卖，其地任依乡原价租充课役。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⑦。
唐肃宗乾元三年（７６０）四月又重申“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
宜并却还”⑧。至唐末五代，逃户的田业大体上都仍是采取召人承佃办法⑨。分散在各州府的零星官

田，也多是采取出租召佃方式经营。《夏侯阳算经》卷中就有此类算题瑏瑠。寺观田除有一些由奴婢、部
曲与雇工耕种外，也常采用租佃经营方式。

反映民田出租的记载就更多。如唐玄宗天宝十一载（７５２）《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就谈到：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乃别停客户，使其 佃 食。”瑏瑡陆 贽《翰 苑

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也谈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

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其

所反映的无疑也都是租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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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１８页；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

第５０７页。

宫崎市定在《从部曲走向佃户》一文中说：“庄园劳动者最好是完全处于庄园主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就是以不受政府干涉

的贱民为宜。从而以像部曲那样，没有州县户籍而依附于主人家户籍的这种不自由民为最合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

史论著选译》第５卷，第４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１７３页。

班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８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２８２３ ２８２４页。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１年，第６０７１页。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２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第５７２页。

王溥：《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５６５页。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４０５ ４０７页

郭书春、刘钝校点：《算经十书（二）·夏侯阳算经卷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 １３页。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第５９２８页。



隋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 代 西 州 堰 别 青 苗 簿 也 都 充 分 证 明 了 两 税 法 成

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制已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

占主导地位。据吐鲁番出土的武周时期的堰别青苗簿①，时吐鲁番地区，９０％上下的公廨田、职田采

用出租方式经营，８０％上下的寺观田与６０％上下的民田用于出租。前者在全国，应具有普遍性；后者

则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全国多数地区而言，寺观田、百姓田出租的比例，恐怕没有那么高。但即

使如此，仍足以表明隋唐五代即使是在西北边远地区，租佃关系都已十分普遍。
到目前为止，敦煌出土的租佃契共约１０多件，时间都在唐末五代的归义军时期。吐鲁番出土的

１２０多件（含少数残片）租佃契约都在高昌国时期与唐前期（大历年间以前），二者合计约１４０件（其中

１件为佃人转租田土而自称田主的一田二主租佃契②，１１２件地租形态清楚），约为现存宋、辽、金、元

和明前期所见租佃契约总和的３倍以上③。
上述租佃契租期一般都很短，８５％以上租期为１　２年。租期４　６年者，多为新建的菜园、葡萄

园，租佃契约中未见明显的超经济强制的内容④。这说明其时主佃关系是临时的，佃人人身相对 自

由。宋代有过田主阻挠佃人起移情况，唐代尚未见。宋代规定田主与佃人有主仆名份⑤，隋唐五代无

此规定。隋唐五代律令对佃人没有任何特别规定，按《唐律》“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准则⑥，佃人

法律地位无疑就是良人，与田主并无法律上的贵贱等级之别，亦无主仆名分。
事实胜于雄辩，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说唐代是农奴制的中世，宋代是人民“开始摆脱奴隶佃

农地位”的近世；前田直典等东京学派说唐代是奴隶制的古代，宋代是封建农奴制的中世，都经不起

近二三十年新见实证资料的检验。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除农

民自耕外，租佃制已在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已很普遍这一历史事实，使日本

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关于唐代是部曲农奴制或部曲奴隶制的种种论断，失去全部凭据。

三、亟应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每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变化，这很自然，不足为奇。如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
侯林立，演变为七国争霸，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文化大发展，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冶铁技术

大发展，铁器工具的普及，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普遍推行郡县制，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

权制的国家；在职官制度方面，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度，地方上郡设太守，县设令长；在财政赋役制度

方面，创立田租、口赋、力役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又数度局部统一，民族大融合；职官制度方面，中央虽置三公，事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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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３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 鲁 番 出 土 文 书》

第７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 １２、１８６ ２０１页。

杨际平：《论唐、五代所见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宋、元与明前期（弘治年间以前）的汉文租佃契式、契约不超过１０件，吐蕃文租佃契约有３件，西

夏文租佃契约有１０件，回鹘文租佃契约有１３件，合计共约３０余件，尚不及目前所见的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契约的三分之

一。

详论参见杨际平：《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 州 租 佃 制 研 究》，《杨 际 平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史 论 集》第３卷《出 土 文 书 研 究 卷》，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８ ３３９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五“绍兴四年夏四月丙午条”载：“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伏见主殴佃客致死，在嘉佑法

奏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至元丰（疑为元祐之误）始减一等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及绍兴，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

其同居被殴至死亦用此法。侥幸之涂既开，鬻狱之毙（弊）滋甚，由此人命浸轻，富人敢于专杀，死者有知，沉冤何所赴愬！？”（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３６ １４３７页）可知宋元祐法令，地主若殴打或 杀 伤 佃 户，比 常 人 减 一 等 处 罚；到 了 南 宋 绍 兴 年 间，便 规 定 减 二

等。反之亦然。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校点撰：《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１页。



阁；选官制度方面，建立九品中正制，逐步导致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占优；赋役制度方面，租调制取代田

租、口赋制。
隋唐五代时期，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三省六部制的确立；科举制取

代九品官人制；除农民自耕外，租佃制在各种生产经营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建中元年（７８０）两税法成

立与《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
宋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建，国家的再次局部统一；社会经济空前发展，文化学术繁荣；国家财

政积贫，军事积弱等等。
以上这些变化，比起唐宋之际的变化，显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但前人很少将上述各时期的变

化，概括为某某时期变革论。即使偶有某某时期变革的提法，亦未如当今流行的唐宋变革论那样成

为一种“定说”，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甚至成为后续研究的前提。
只有内藤湖南及其弟子，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他们想象中的唐宋之际的

“重大变革”，从而得出唐代是中世结束，宋代是近世开始这一结论，并将他们这一整套论说，归纳为

“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弟子们所概括的“唐宋变革论”，虽严重背离我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实际，但

符合内藤的本意，也符合“变革”一词的词意。所谓变革即 革 故 鼎 新，不 是 单 纯 的 渐 变，而 是 质 的 飞

跃。内藤等所谓唐代是贵族政治，人民处于奴隶佃农地位，宋代是君主独裁，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

意义更加确实；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正有质变（或曰根本性变化）的含义。内藤学

派的唐宋变革论对当今学界影响甚大，其中有些人可能确实对内藤湖南所论作过深入研究，而给予

肯定的评价。如张广达认为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历史观》“要言不繁，论次俱当事理”，“无疑是一项

富有创见的发明”②。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则扼要介绍了内藤湖南的主要论点，指出：“当‘唐宋

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义。‘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

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
而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的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 唐 宋 断 裂 为 两 个 性 质 不 同 的 时

代。”③李济沧则断言“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经历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认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最先从整体上把握并概述了这些变化，指出中国历史经此阶段，开始从

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内 藤 之 后，继 承 其 说 的 宫 崎 市 定 提 出 了

‘宋朝近世论’，进一步加强、发展了该理论”；认为“宫崎市定的时代区分论基于世界史的立场，重视

古代、中世、近世时期中国与各地域的文化交流。在中国、西亚和欧洲，各自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差并

不大，它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之中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认为“在这种重视地域平等和交

流的史观之下，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也就有了新的可能”④。
多数人可能只是乐于接受唐代是旧时代的结束，宋代是新时代的开始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未深

究内藤湖南笔下的唐宋社会是否符合我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实际，内藤湖南等提出的众多论点与所谓

论据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如前文所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自称皇帝开始，中国就是君主独裁，不待宋代才开始君主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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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先生就曾反复指出，“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

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才是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变革期”。见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页；王曾瑜：《唐宋变革论通信》，《纤微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２页。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唐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页、第５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６９页。

李济沧：《“宋朝近世论”与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隋唐之初，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创立，士族门阀制度便已衰亡①，也不待唐宋之际才有这

些变化。至于说到门阀现象的流风余韵，不仅唐代存在，宋代乃至宋以后也还依然存在②，说不上士

族门阀制度的结束“定型”于唐宋之际。唐前期，《唐律》《唐令》都从法律层面明确承认民户的土地私

有权，也不待中唐以后才明确承认民户对土地的私有权，更不待入宋以后才开始承认民户的土地私

有权。传世文献与大量的出土文书都显示隋与唐前期，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
租佃制、契约租佃制十分普遍，除农民自耕外，租佃制已在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明显占主导地位，也

不待到中唐以后或唐宋之际才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内藤湖南等想象中的那些唐宋之际的政治体

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或者是假命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唐前期即已确立，不待唐宋之

际始然。
总而言之，内藤湖南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率多削

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因此，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谓论据都是

错误的。换言之，内藤湖南本来就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从魏晋南北朝唐宋史料出发进行研究，而是先

有结论，后选择、改造能为己所用的史料进行演绎。既然如此，我们就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

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但也有一些学者极力泛化“唐宋变革论”，将主张唐宋在某些领域有某种重大变化者，如郑樵等

所论，或在我国古代史分期时，主张将唐与宋分为不同历史阶段者，如钱穆、侯外庐、胡如雷等所论，
都自定义为“唐宋变革论”，并以为言唐宋变革必曰内藤，“有数典忘祖之嫌”③。问题说得如此严重，
自然不能不认真对待。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郑樵、钱穆、侯外庐、胡如雷等，并没有将他们的相关意见明确归结为唐宋变

革论，他们虽或有唐宋变革等提法，但未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唐宋变革论”，学界亦未普遍视之为

“唐宋变革论”。
如郑樵，他只是认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

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
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
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季以来，取

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④，并不认为唐宋之际各方面都发生重大变革，
更未明确提出“唐宋变革论”这一概念。学界有人对郑樵上述提法赞不绝口，认为“此言言简意赅，不
是枝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观”；“是精辟的史论”，“它准确无误地表 明 郑 樵 是 个 相 当 标 准 的

‘唐宋变革’论者”，并认为“唐宋变革”论的首创者应该就是南宋史家郑樵⑤。
其实，郑樵的上述说法十分片面，硬伤迭见，说不上是什么“史料”，更谈不上是“精辟的史观”，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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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开元中，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即言：“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典》卷一七《选举典·杂议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９６页）其言虽不无夸张，

但也反映了隋氏罢中正对士族门阀制度衰 亡 的 促 进 作 用。今 人 唐 长 孺 先 生 也 说：“《通 典》卷 一 四《选 举》称：‘自 后 周 以 降，选 无 清

浊。’虽然说的是选举，其实也包括自起家以至官职的区分与升迁。自六条诏书的颁布到六官制的实施，都体现了宇文泰有意在政治

上打破或者削弱士庶区别的态度。……它体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倾向，这就是门阀制趋于消 灭。”见 唐 长 孺：《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史三论》，第１７６ １７８页。
《宋史》《金史》仍常提到“世族”“士族”，见《宋史》卷九、卷一二五、卷三二一、卷三三四；《金史》卷六四、卷一○五、卷一六、卷

一三一等。宋代社会上层很多人婚姻崇尚阀阅，南宋末政府又“初置士籍”（见《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９０８页）。凡 此 等 等，都 是

宋代与唐代一样都仍有门阀现象流风余韵的明证。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第１　２页。

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氏族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３９页。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２　３页；张邦炜：《唐宋变革论

的误解与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不足信。从史源学角度讲，郑樵此说的资料来源之一是《南史·王僧孺传》。该传谈到：

　　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

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

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
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

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罹）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

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

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①

《南史·王僧孺传》提到的检籍、却籍事是南朝重大事件，对政局影响极大，故《通典·食货典·乡党

·版籍》等对此都有很详细的记载②，此不具引。

综合 各 书 记 载 可 以 得 见，检 籍、校 籍 之 事 起 自 齐 高 帝 建 元 二 年（４８０），事 由 是 宋 元 嘉 二 十 七 年

（４５０），始以七条征发。因免役范围放宽，许多人便乘机勾结造籍官吏，或诈言“入勋”，或“改注籍状，

诈入仕流”，从而造成“杂役减阙”。于是齐高帝与梁武帝前后下令“校籍”，其所校之籍是户籍，而不

是“士籍”。校籍的目的是却除诈言“入勋”或“诈入仕流”者，以保证杂役不阙。其时梁武帝的“留意

谱籍”，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立校籍官，置令史等等，也都是专门为了配合校定户籍，而非供选官之

用。职是之故，王僧孺改定的百家谱，与当时校定之户籍，都存 档 于 主 管 户 籍 与 财 政 的 机 构“左 户”
（相当于唐代的“户部司”），而非存档于主管选官的机构（吏部或司徒左长史）。杜佑《通典》亦将东堂

校籍事与晋太元中，东晋孝武帝时，贾弼及其后人，以及宋王弘、刘湛、齐王俭等撰谱牒事，统统收入

《通典·食货典》③，而不是收入有关选官制度沿革的《选举典》。

东晋南朝盛行谱学，主要是因为士族们 想 借 以 炫 耀 门 第，其 次 是 配 合 校 定 户 籍，绝 不 是 用 于 选

官。只有刘湛，因为他自身担任选曹工作，所以才“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刘湛所为乃其个人行为，

而非制度规定。

唐代曾三次官修谱牒，第一次是贞观年间唐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第二次是高宗显庆四年

（６５９）诏令许敬宗等修《姓氏录》，第三次是神龙元年（７０５）至先天二年（７１３）间唐玄宗命柳冲、徐坚等

改修氏族志，名《姓族系录》，事见《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旧唐书》卷八

二《李义府传》、《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等。上述各种资料都印证了唐长孺先生的说法：“唐代虽

仍注重谱学，官私修撰姓氏书不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学科的继承，有时只是自炫博学。当

然这时的姓氏书与门户的婚姻和社会地位尚有较大关系，却与选举极少关涉”；“唐代官修姓氏书和

选举没有必然联系”④。
《贞观政要》也确证，唐代官修姓氏书与选举无关。《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六年，太宗谓尚

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

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至十二年，书成，

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 族 之 美，实 系 于 冠 冕，婚 姻 之 道，莫 先 于 仁 义。……自 今 以 后，明 加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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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延寿：《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第１４６１ １４６２页。

杜佑：《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版籍》，第２１ ２２页。

杜佑《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版籍》：“帝（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３７６
３９６，东晋孝武帝）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

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 不 犯 一 人 讳。湛 为 选 曹，始 撰 百 家 谱 以 助 铨 序，伤 于 寡 略。齐 王 俭 复 加，得 繁 省 之 衷。

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第２２页）

说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３８６、３９２页。



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①其中谈的都是婚姻事，并无只言片语涉及选官问题。
郑樵所谓“自隋唐而上，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

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源出《南史·王僧孺传》有关东堂

校籍的叙述，而以已意发挥、改动。《王僧孺传》所述东堂校籍事，只是南朝宋、齐、梁一时之制；所校

的是户籍，与选官风马牛不相及。郑樵则广而说之：“历代并有图谱局”，所校的是谱牒，为选举服务。
郑樵还极富想象力地加上一段话：“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

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经郑樵如此这般改动，
东堂校籍的时间、性质、功能等就全都变了样。郑樵既言“历代图谱局”为选官工作服务，又言历代图

谱局的资料，藏在秘阁，副本在仅存在于南朝时期的主管户籍与财政 工 作 的“左 户”，其 谬 误 显 而 易

见。郑樵作为一位史家，实不该犯此“低级错误”。
郑樵所谓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更是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辞。郑樵自然知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谱牒大兴之日，也正是谱牒因战乱大量散失之时，怎么可能“人尚谱系之学，家藏

谱系之书”！南朝齐中兴二年（５０２）相国萧衍即言：“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
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②唐颜师

古亦言：“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③私

谱错乱如此，郑樵所谓的图谱局又怎么可能一一校正？用什么去校正？更何况遍查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的典章制度，并未见“图谱局”这一机构名称，更未见其校正官私谱牒的任何实例④。这说明郑樵

说的“自隋唐而上，历代并有图谱局”云云，并无任何实据。郑樵由此引申出的种种说法，自然都是他

毫无根据的主观想象。

郑樵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的又一史料来源是《新唐书·
柳冲传》。柳冲是唐前期的谱牒大家，主张“别贵贱，分士庶”，推崇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视隋朝的兴科

举、罢九品中正制为亡国之政。柳冲在其关于姓族源流的论说中特别谈到：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

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 也。

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

局，令史职皆具。……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⑤

柳冲此论与其说是实录，不如 说 是 他 的 理 想。实 际 情 况 是：魏 晋 州 郡 中 正 与 北 齐 举 秀 才、州 主

簿、郡功曹虽多数是士族，但庶族也并非都没有。据对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六章《九

品中正制》提供的数据进行的统计，魏晋南北朝典籍所见中正官门第比较清楚的计有３７３人，其中高

门（含北朝新贵）２２８人，一般士族１２０人，寒门２５人⑥。寒门、一般士族比例虽然不高⑦，但仍足以证

明，其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绝非“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柳冲所说的“时有司选举，必稽谱

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也是想当然，并无实据。迄今为止，魏晋南北朝隋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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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兢：《贞观政要》卷七《礼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２２页。

班固：《汉书》卷七五《睦弘传》注，第３１５３页。

宋以后人所追述的前朝图谱局，如马端 临《文 献 通 考》卷 一 二《职 役 考·历 代 乡 党 版 籍 职 役》（杭 州：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２５ １２６页），说的就是南朝宋、齐、梁的“东堂校籍”。可见，除南朝临时设置东堂校籍外，未曾设置图谱局。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５６７７ ５６７８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５７８ ６０４页。

如前所言，汪征鲁先生对一般士族的界限掌握从宽（士庶“士人”都算士族），庶族实际数字应多于此。



生活中，我们只见到因缺户籍所在地提供的户籍资料而科举被拒的实例①，却未见因缺谱牒或谱牒不

合格而被黜落者。其时有众多庶族出身而仕至高官者，如果“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那么他们当初

又是怎么被录用，怎么被提拔的？更何况其时谱牒多是私家著作，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官之选举”
又怎么可能“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说魏晋南北朝，“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也不合事实。其时士

族中虽有不少人连续几代为官，但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做官。南朝的王、谢，北朝的崔、卢、李、郑都曾

是头等士族，到了隋唐，大都“世衰，不复冠冕”②，哪有什么“世胄”之可言？时确有许多谱学世家，但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私家修谱，不是以史官的身份修谱，又哪能谈得上“谱有世官”？
柳冲以上有关谱牒与选举相关的谬说，郑樵悉数照搬，却有意“遗落”柳冲有关隋唐与魏晋南北

朝时期选官制度截然相反的说法。柳冲说：“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

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
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

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乃可与古参矣。”③柳冲的意

思很清楚，隋唐的选举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截然不同。郑樵选择性地吸收、发挥柳冲所论，将隋唐与魏

晋南北朝等同视之，其主观随意性于此可见。
郑樵所谓“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尤不可信。

婚姻取向，或看重门第，或看重人才，或看重钱财，因人而异，怎能说得那么绝对。唐人婚姻不讲门第

的，大有人在。《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即载，唐代“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

族”；《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汝州衣冠》引《卢氏杂说》亦载：“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

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此皆隋唐婚姻亦多不讲阀阅

之例。魏晋隋唐山东士族常有“卖婚”之说，其卖婚的对象，应 多 庶 族，这 就 构 成 了 事 实 上 的 士 庶 通

婚。《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亦言及房玄龄、魏徵、李 等复与山东士族婚。从房玄龄、魏徵、李

这个角度看自然 是 仍 崇 尚 门 阀，但 若 从 山 东 士 族 角 度 看，又 是 不 讲 门 阀，而 追 求 攀 附 当 世 勋 贵 名

臣家。
宋代婚姻讲究门阀，也不乏其人，聊举数例为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１０９２）

四月戊午条载：“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大防又曰：‘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

中勘乃可。’王岩叟曰：‘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他日，大防又曰：‘不知陛下以门阀为主

耶？勘婚为主耶？’太皇太后曰：‘要门阀，亦要勘婚。’大防等皆言：‘如此但恐难得耳。’”④这说明当时

太皇太后、宰相吕大防、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等当权派都很讲究“门阀”。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载：“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⑤这也说明宋代宗女婚姻首选还是阀

阅，只是不限阀阅而已⑥。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记载：“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长矣，久择婿不

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辄却之。时忠宪公（韩亿）初第上谒，文正公一见，遂有意以夫人归焉。
族间哗然，以谓韩氏世不甚显大……愿于大家著姓为相宜。”⑦宰相王旦以其长女许配给新科进士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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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制科》载：“旧 举 人 应 及 第，开 检 无 籍 者，不 得 与 第。陈 章 甫 制 策 登 科，吏 部 榜 放。”章 甫 上 书：
“时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苟无其德，虽籍何为！今员外吹毛求瑕，务在驳

放。”（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第３８４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５６７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四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２６４ １１２６５页。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２页。

宋代宗女数量庞大，特别是郡主、县主，若都求阀阅，客观上也做不到。

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一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０页。



亿，因而获得“婚姻不求门阀”①的美名，且被郑樵等学者引为宋代婚姻的重要特点。然其此举竟引起

族人哗然，岂不正说明其时婚姻尚阀阅之风仍盛，绝非如郑 樵 所 说“五 季 以 来……婚 姻 不 问 阀 阅”。
究其实，王旦家族的婚姻对象虽多非士族，而多为当世勋贵名臣家，此与唐代官僚阶层的婚姻取向并

无二致。凡此都可证明郑樵所谓的“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并不足信。
这就提醒我们，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研究历史，一要有正确的观点，二是要充分掌握经过验

证的资料，不能翻检到古代文人的一两句话就视为至宝，不经验证，便作为自己立论的主要依据。郑

樵此论的诸多错误再次证明：古代文人的许多夸张不实的“论断”，包括上引郑樵“名言”、沈括论唐代

士庶不通婚②、胡应麟说“五 代 以 还，不 崇 门 阀”③等，在 未 得 到 实 证 资 料 严 格 检 验 之 前，绝 不 能 信 以

为真。
总而言之，对当前我国唐宋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其首创者仍非以内藤为代表

的京都学派莫属。正因为如此，“如今一说到‘唐宋变革论’，人们立 即 想 到 日 本 京 都 学 派 即 内 藤 湖

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或进而想到东京学派即周藤吉之、前田直典的‘宋代中世说’”④。内藤

湖南等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误区，被学界某些人推崇备至的郑樵论唐宋选官制度、婚姻取向剧变，也
是误区。现在亟应走出既有的内藤湖南等的“唐宋变革论”误区，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充分利用唐宋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刊布的出土文献），切实研

究我国唐宋时期与唐宋之际究竟分别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分别占有什

么地位。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１４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９５５２页。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杂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６８页。沈 括 的 原 话 是，魏 晋 南

北朝隋唐，崔、卢、李、郑等“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沈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

而未看到另一面。实际上，正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６３８）正月乙未条所载，隋唐时期，“山 东 人 士 崔、卢、李、郑 诸 族，好

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第６１３５页），其联姻范围就包括庶族。唐初庶族出身的大臣魏征、李 ，

其子女就与山东士族联姻。说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士庶联姻的情况实际上很常见，只是未为士族高门普遍认同而已。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九《华阳博议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５１５页。

张邦炜语，出自其《“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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